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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安外国语大学生活垃圾分类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，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、资

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，改善校内人居环境，保障师生健康，

促进校园生态文明建设，依据《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现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办公室

           2021年6月2日

（全文公开）

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

西外办发〔2021〕2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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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外国语大学生活垃圾分类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全面推进我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按照《西安市生活

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生活垃圾收运处

置现状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机构

（一）成立西安外国语大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，

统一负责学校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、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检

查、宣传及信息报送等工作。具体成员如下。

组  长：分管校领导

副组长：后勤管理处处长

成  员：党委办公室·校长办公室、宣传部·新闻中心、

学工部·学生处·武装部、校工会、校团委、研究生院·研

究生工作部、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基建处、教育产业发展

中心、后勤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在后勤管理处，办公室主任

由后勤管理处处长兼任，具体负责生活垃圾分类统筹协调及

日常事务办理工作。

雁塔校区、振华校区及附属外国语学校的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《实施方案》执行。

（二）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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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办公室·校长办公室:负责接转省、市、区相关部门

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文件及领导批示文件，组织发动全校

师生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宣传部·新闻中心：负责多渠道、多方面宣传，发动全

校师生全面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学工部·学生处·武装部：负责指导、监督和发动学生

全面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校工会：负责宣传发动全校教职工，特别是住校教职工

全面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校团委：负责宣传、发动和组织学生团员、志愿者积极

参与推动全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研究生院·研究生工作部：负责指导、监督和发动研究

生全面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财务处：负责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活动经费的保障工

作。

资产管理处：负责管理各类与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的

设备设施、资产使用情况的掌握和统计以及做好固定资产登

记等。

基建处：负责协调、督促学校基建单位生活垃圾、建筑

垃圾的清理、清运工作。

教育产业发展中心：协调督促商户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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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管理处：负责牵头组织、统筹协调、具体实施校内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；制订配套相关制度及实施方案；监督、

督促校内各单位、经营商户进行生活垃圾分类；负责垃圾分

类设施的采购及部置；负责与西安市城管局、长安区高校协

调办等垃圾分类相关主管部门的具体对接工作。

各教学单位、教辅单位及直属单位：负责各单位所属区

域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引导、具体实施和监督落实，

配合后勤管理处做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、集中收集转运

等工作。鼓励有条件的学院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开展垃圾分类

的宣传和相关研究工作。

二、分类模式及具体分类流程

（一）分类模式

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按照西安市规定的可回收物、厨余

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其他垃圾四种类别进行生活垃圾分类。校

园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、校园绿化垃圾以及校医院废弃医疗

垃圾等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，严禁混入生活垃圾投放。

可回收物，是指废弃的纸张、塑料、金属、纺织物、电

器电子产品、玻璃等可资源化利用的物质；

厨余垃圾，是指废弃的剩菜、剩饭、蛋壳、瓜果皮核、

茶渣、骨头等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易腐性垃圾；

有害垃圾，是指废弃的充电电池、扣式电池、荧光灯管

（日光灯管、节能灯等）、温度计、药品、杀虫剂、胶片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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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等生活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

危害的物质；

其他垃圾，是指除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之外

的生活垃圾。

（二）分类与收集流程

校内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、地点，用

符合要求的垃圾袋或者容器分类投放生活垃圾，不得随意抛

弃、倾倒、堆放生活垃圾。

1.学生宿舍和教职工住宅区分类收集流程

（1）将宿舍或家中的厨余垃圾滤出水分后装袋投放至室

外厨余垃圾桶，不得混入贝壳类、木竹类、废餐具等不利于

后期处理的杂质；其他类别垃圾分类装入相应垃圾袋中，并

就近投放到室外相对应的分类桶内。

（2）由物业保洁员统一收集，将厨余垃圾桶内的垃圾在

规定时间运至固定的垃圾集中装运点，目前暂时运至校外垃

圾压缩站，条件成熟后对接市政厨余垃圾收运车进行清运；

其他种类的垃圾分类后，物业统一收集清运。

（3）体积大、整体性强或者需要拆分再处理的家具、家

电等大件垃圾，需统一投放至校园内专门设置的大件生活垃

圾投放点（投放点暂设在家属区北侧1号热力中心内），由后

勤管理处负责清运，不得随意堆放于普通垃圾投放点。

2.食堂、商户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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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食堂

①食堂自备符合西安市标准的垃圾分类桶，严格按照分

类投放要求执行；

②厨余垃圾必须单独放置在厨余垃圾桶中；

③在固定的时间段内，厨余垃圾集中转运到学生食堂北

门厨余垃圾集中投放点后，由垃圾清运车收集转运至校外垃

圾压缩站。

（2）商户

①商户根据自身日常产生的垃圾情况自备符合西安市标

准的一类或多类垃圾分类桶；

②厨余垃圾必须单独放置在厨余垃圾桶中；

③根据后勤管理处安排，在每日固定的时间段内，商户

将分类好的垃圾投放在相对应的垃圾桶内并运至固定的垃圾

集中装运点。

3.校园公共区域及各学院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流程

公共区域按片区划分，由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生活垃圾收

集和分类工作；物业保洁员将垃圾桶中的其他垃圾、可回收

物及有害垃圾分类后通过相应的分类收集车，运送到校外垃

圾压缩处理站进行清运；物业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车辆上需张

贴相应分类标识。

校内各单位所属区域内生活垃圾应自觉进行分类投放，

由物业保洁人员集中收集后，经物业垃圾分类收集车运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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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压缩站进行清运。

三、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步骤

（一）摸底部署阶段（2021年5月）

1.根据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及驻长安区高校协调办的通知

和要求，积极争创垃圾分类示范校园。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

示范校园标准，要求校内师生垃圾分类知晓率、分类投放的

准确率均应达到100%。为保证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完

成，落实《创建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校园评定细则》的

各项指标，教学办公区按照《西安市长安区党政机关事业单

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检查标准》、教职工生活区按照《西安市

长安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检查标准》，逐项、逐条进

行准备，开展相关活动并落实相关工作。

2.结合学校目前生活垃圾处置现状，后勤管理处组织相

关人员对公共教学办公区、校内教职工住宅区、学生宿舍区

和校内其它公共区域的垃圾桶分布及数量进行摸底调查，根

据摸底情况制定拟配置的分类设施设备及宣传展板的配置方

案，并立项采购垃圾分类相关展板及配套设施设备。

3.制订《西安外国语大学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》，明确

校内各部门工作分工，确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和工作细

则，制订相关配套管理制度等。

4.组织校内各相关单位召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会，

布置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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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后勤管理处负责与西安市城管局、长安区高校协调办

等单位对接，了解西安市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政策与具

体要求，联系落实校内生活垃圾分类及外运等事宜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阶段（2021年5月-7月）

通过宣传部、校工会、学生处和校团委等部门，对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全面宣传，对学校师生进行教育引导，将

西安市和我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政策要求和具体实施措

施等广而告之。

1.舆论引导

通过校园广播、校报等各类媒体，利用两微一端等多种

平台，采取知识竞赛、“垃圾去哪了” 体验活动，发放宣传

册及宣传正面典型等丰富多样的形式，发动全校师生参与垃

圾分类共建共治共享，营造我校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，

并着重推广好经验、好做法。

2.组织专项培训

通过组织相关人员参加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培

训和校内举办各类垃圾分类专项培训等形式，学习生活垃圾

分类相关制度要求、标准以及其他单位的先进经验、做法等，

进一步巩固宣传效果。

（三）全面实施阶段（2021年5月-12月）

在进行广泛宣传的同时，各有关单位根据工作职责要求，

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，后勤管理处根据垃圾分类进展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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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期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推进分类工作，跟踪垃圾分类情况，

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扎实有效开展。

四、相关工作措施

（一）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

学校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，由各责任人具体负

责垃圾分类工作：

1.长安校区(不包含学生食堂、学生公寓、教工餐厅）垃

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后勤处长安物业管理中心负责人；雁塔

校区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后勤处雁塔物业管理中心负责人；

振华校区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后勤处振华物业管理中心负

责人；

2.长安校区学生宿舍区域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学生处

学生公寓管理中心负责人；

3.长安校区学生食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后勤处

饮食管理中心负责人；

4.长安校区教工餐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后勤处

教工餐厅负责人；

5.校内各单位管理区域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本单位负

责人（委托物业进行管理的，应将垃圾分类要求纳入物业合

同，并监督实施）；

6.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施工单位负

责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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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校内商户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商户法人；

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一般履行下列义务：

1.做好垃圾分类日常台账及基础数据采集，并及时上传；

2.细化分解管理职责，确保责任到人；

3.按照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，并保持容器完

好、整洁；

4.公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时间和地点，并将分类投放的

生活垃圾收运至固定垃圾堆放点或垃圾装运点；

5.对垃圾分类投放工作进行宣传、指导，对不符合分类

投放要求的行为予以劝告，及时制止将已分类生活垃圾混合

的行为。

（二）建立垃圾分类督导员、宣传员、引导员以及志愿

者队伍

学校组织和聘请垃圾分类志愿者和督导员、引导员、宣

传员，进行专业培训，指导和监督师生进行垃圾分类工作，

尽快促进分类习惯的养成。

宣传员、引导员、督导员和志愿者主要职责为：

1.在校内垃圾分类投放点督促引导师生做好垃圾分类投

放，并对违反分类规定投放的行为进行劝阻；

2.对负责楼栋师生及家属区人员进行入户引导、宣传；

3.做好师生关于垃圾分类的建议收集及其他有关工作。

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内部必须建立垃圾分类督导员、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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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员、引导员以及志愿者队伍，按要求开展相关工作，确保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制定奖惩措施

1.建立激励机制

建立“以奖代补”激励机制，学校加大投入，对垃圾分

类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，通过奖励垃圾分类袋、垃圾桶以及

其他小礼品等方式，充分调动各基层单位和个人参与的积极

性和主动性。

2.建立惩罚机制

垃圾分类工作涉及的各成员单位应将垃圾分类要求写入

相关规章制度，并作为有关考评、评比等的考核内容。学校

将根据日常监督检查情况，对于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不积极的

单位及责任人采取通报批评等措施，对拒不进行生活垃圾分

类的，按照《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进行

处罚。

 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档（1）。

 西安外国语大学党委办公室·校长办公室    2021年 6月 2日印发


